附件2

2014年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材料审核、报送要求

由各学院指定的专人负责组织做好材料的审核、报送工作。

一、材料的审核、确认：

1、现场确认时，只受理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的申请，其它一律为“确认不通过”。出现误认而引起的后果由该负责人承担。

2、审核网报信息是否正确，表格内容是否与网络报名信息一致，检查申请表和思想品德鉴定表打印是否合要求，申请表上本人是否签名；

     3、查对原件的真实性，申请人递交材料是否齐全合格，纸质是否符合要求；

     4、核实申请表的相片与上交认定机构（粘贴到教师资格证书上）照片是否为同一底版；

5、凡是复印件，审核人均须签写“与原件相符”字样，并签名及加盖各二级学院公章。《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封面的工作单位处需加盖各二级学院公章。

二、材料的提交：

一）袋内顺序排放：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2、《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3、《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

4、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件；

5、身份证复印件；

6、学业成绩登记表（提供前五或七学期的成绩单）。
二）材料的装订提交：

1、申请表暂不入袋，建议按学号顺序整理并与档案袋顺序保持一致提交。其它材料按规定顺序排好后，在左上角平钉后装入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材料袋。材料袋上要在相应栏内签署审核人的姓名。
2、用于贴资格证书上小一寸相片以班级或专业为单位用小袋分装并在袋面注明班级及申请人数。

3、4月20日前完成现场确认工作，将所有申报材料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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